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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23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10 月 25 日 

 討論事項（三） 
教育部擬具「特殊教育法」第 14 條、第 26 條、第 47 條修正
草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
議案。 
說明： 
  一、教育部函以，鑑於現行「特殊教育法」未訂定有特殊

教育學校一級單位之主任、組長及秘書等職務由教師
兼任之規定，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9 條及第 21 條
規定未臻一致；另考量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
準欠缺授權之規定，及配合本院評鑑簡化、行政減量
政策，避免特殊教育評鑑每 3年辦理 1次，無法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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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評鑑併同辦理，爰擬具「特殊教育法」第 14 條、
第 26 條、第 47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有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
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之授權規定。

（修正條文第 14 條） 
  （二）增訂特殊教育學校得視學校規模及業務需要，設處

（室）並得分組辦事，及主任、組長及秘書等職務
之專、兼任人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26 條） 

  （三）辦理評鑑週期 3年修正為 4年，並得併入學校評鑑依
其週期為之。（修正條文第 47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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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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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四十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七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制定公布，

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施行。鑒
於現行本法未定有特殊教育學校行政單位之主任、組長及秘書等職務由
教師兼任之規定，惟特殊教育學校設立變更停辦合併及人員編制標準定
有該等主任、組長、秘書得由教師兼任之規定，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
條及第二十一條規定不符，經銓敘部依考試院第十一屆第二百六十八次
會議決定要求修訂增列；另考量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規定之訂定
欠缺授權依據，及配合行政院評鑑簡化、行政減量政策，避免特殊教育
評鑑每三年辦理一次，無法與其他校務評鑑整併一同辦理，爰擬具「特
殊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四十七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增訂特殊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之授權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 
二、增訂特殊教育學校得視學校規模及業務需要設處（室），並得分組辦

事及主任、組長、秘書等職務之專、兼任人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二十六條） 

三、配合行政院評鑑簡化及行政減量政策，修正辦理評鑑之週期，並明
定主管機關對於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特殊教育成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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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得併入學校評鑑依其週期為之。（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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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四十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

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

辦理特殊教育，應設

專責單位，依實際需

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

育教師、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人員、教師助

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

人員。  

前項專責單位之

設置與人員之遴聘、

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

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

辦理特殊教育應設置

專責單位，依實際需

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

育教師、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人員、教師助

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

人員。 

前項專責單位之

設置與人員之遴聘、

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

一、第一項酌作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教育部目前係訂定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班）教師授課節

數注意事項，據以

規範國立及私立特

殊教育學校或高級

中等學校特殊教育

班教師之每週授課

節數。考量特殊教

育教師每週授課節

數涉及學校安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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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教師每

週教學節數之標準，

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程及授課鐘點費支

給等教師權益，爰

參考高級中等教育

法第三十二條之體

例，增訂第三項，

授權由各主管機關

訂定特殊教育教師

每週教學節數之標

準。 

第二十六條 特殊教育

學校置校長一人；其

聘任資格，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並應具備特殊教育之

專業知能 ;聘任程

第二十六條  特殊教育

學校置校長一人，其

聘任資格依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之規定，並

應具備特殊教育之專

業知能，聘任程序比

一、第一項酌作修正。  

二、為利特殊教育學校

相關事宜之規劃及

推動，爰參考高級

中等教育法第十八

條之體例，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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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比照其所設最高

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

之規定。                     

特殊教育學校為

辦理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實習、研

究發展、輔導等事

務，得視學校規模及

業 務 需 要 ， 設 處

（室）一級單位，並

得分組為二級單位辦

事。 

前項一級單位置

主任一人，二級單位

置組長一人。  

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

段之學校法規之規

定。 

                           

二項，明定特殊教

育學校為辦理教

務、學生事務、總

務、實習、研究發

展、輔導等事務，

得視學校規模及業

務需要設處（室）

一級單位，並得分

組為二級單位辦

事。另本項所稱

「實習」，包括實

習輔導、就業輔導

等；「輔導」包括

學生輔導、教師輔

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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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單位主任由

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

之；二級單位組長，

除總務單位之組長由

職員專任、輔導單位

負責復健業務之組長

得由專任之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人員兼任

外，其餘由校長就專

任教師聘兼之。 

特殊教育學校達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

定規模者，置秘書一

人，襄助校長處理校

三、依考試院第十一屆

第二百六十八次會

議決定，為符合公

務人員任用法第九

條及第二十一條規

定，建請將特殊教

育學校主任、組長

及秘書等職務由教

師兼任之規定納入

本法，爰配合增訂

第三項至第五項，

說明如下： 

(一) 第三項係參考高

級中等教育法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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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由校長就專任教

師聘兼之。 

條第一項之體例規定

之。 

(二) 為符應學校之本

位需求及行政專業考

量等實際情形，爰參

考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為第四項規

定，以賦予校長就專

任教師聘兼權責，及

現行總務單位之組長

由職員專任、輔導單

位負責復健業務之組

長得由專任之特殊教

育相關專業人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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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源依據。另特殊

教育學校之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人員係依第

十四條第一項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

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

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進用，得為專

任、兼任或部分工時

人員；因特殊教育學

校大多為中、重度身

心障礙學生，有腦性

痲痺、肢體障礙、聽

視覺障礙及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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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自閉症等，亟需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作物理治療、職能

治療或心理諮商等復

健服務，且特殊教育

學校之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以專任為

主，爰明定輔導單位

負責復健業務之組長

得由專任之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人員兼任，

以助學生生活學習適

應。 

(三) 第五項明定特殊

教育學校達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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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所定一定規模

者，置秘書一人，由

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

之。至「一定規模」

之界定，應於本法第

二十五條第四項授權

之編制標準中明定

之。              

第四十七條  高級中等

以下各教育階段學

校辦理特殊教育之

成效，主管機關應

至少每四年辦理一

次評鑑，或併入學

第四十七條 高級中等

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

辦理特殊教育之成

效，主管機關應至少

每三年辦理一次評

鑑。                                

一、第一項主管機關對

學校辦理特殊教育

評鑑之規定，配合

行政院評鑑簡化及

行政減量政策，由

「每三年」辦理一

次修正為「每四



 14 

校評鑑依其週期為

之。                                

直 轄 市 及 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

特殊教育之績效，中

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

四年辦理一次評鑑。                            

前二項之評鑑項

目及結果應予公布，

並對評鑑成績優良者

予以獎勵，未達標準

者應予追蹤輔導；其

相關評鑑辦法及自治

法規，由各主管機關

定之。 

直 轄 市 及 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

特殊教育之績效，中

央主管機關應至少每

三年辦理一次評鑑。                              

前二項之評鑑項

目及結果應予公布，

並對評鑑成績優良者

予以獎勵，未達標準

者應予追蹤輔導；其

相關評鑑辦法及自治

法規，由各主管機關

定之。 

年」辦理一次。又

考量對學校之特殊

教育評鑑，得與其

他學校評鑑適度整

併，以減輕學校行

政負擔；各教育階

段辦理學校評鑑因

週期未臻一致，如

特殊教育評鑑併入

學校評鑑，宜依其

週期為之，爰增訂

得併入學校評鑑依

其週期為之之規

定。 

二、第二項有關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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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對直轄市及

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特殊教育績效

評鑑之規定，由

「每三年」辦理一

次修正為「每四

年」辦理一次，以

落實行政簡化減量

目標，減輕直轄市

及縣（市）主管機

關行政負擔。                      

三、第三項未修正。  

 

 


